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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群众之所想    急群众之所急 

  --攀枝花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专项法律服务团在行动 

 

无须太久，只要将时钟倒拨回去三个月，有谁可以想象到原

来口罩是如此重要？ 

无须太久，只要将时钟倒拨回去三个月，有谁可以想象到原

来宅居是如此关键？ 

…… 

然而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有一群人，他们捐款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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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把弥足珍贵的口罩送给了最需要的人，他们贡献智慧把专业高

效的服务送给了最需要的人，他们——就是攀枝花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专项法律服务团，他们用身体力行生动地诠释了“哪

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因为有人为你负重前行”！ 

 

回应社会关切热点，编印《新冠肺炎防控法律问题 100 问》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高度

重视，迅速针对疫情防控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采取一系列

有力措施，全力以赴战疫情、保稳定、护安全，在确保全国疫情

防控工作有序开展、深入推进、成效凸显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对

人民群众的工作生活带来了一定影响，也可能引发一些法律问

题。2 月 6 日 刚 刚 成

立的攀枝花 市 新 冠 肺

炎疫情防控 工 作 专 项

法律服务团 积 极 响 应

市司法局党 组号召，凝

聚 全 团 智 慧，及时发

声指导，迅速展开行动，仅用了短短 3 天时间就依据我国现行法

律法规汇编了疫情防控期间广大人民群众和企事业单位普遍关

心的合同履行、工资支付、劳动争议、税收减免政策等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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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了《新冠肺炎防控法律热点问题 100 问》，并第一时间联系

印刷厂赶印了 1000 份。 

 

聚焦防控难点痛点，编发《新冠肺炎防控法律问题解答》 

  根据市司法局党组的安排部署，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我市疫情防控工作涉及的公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企业复工复

产、金融与财税、 行政管理、民商事等

方面的法律热点问 题，法律服务团成员

马不停蹄，迅速分 工协作，重点围绕一

线防控工作的难点 痛点问题，加班加点

梳理汇编了《新冠 肺炎防控工作中涉

及相关法律问题解 答（一）》，为一线防

控工作人员“量身 定制”了法律指导手

册，着力解决一系 列疫情防控工作中

的“老大难”问题。 随着防疫工作的逐

步深入，面对层出 不穷的新情况新问

题，法律服务团没有停下忙碌的脚步，目前《新冠肺炎防控工作

中涉及相关法律问题解答（二）》正在修订完善中。 

 

  深入防疫工作一线，强化“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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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疫情防控工作在法治轨道上依法科学有序运行，法律

服务团成员带头 把投身防控疫情第

一线作为践行初 心使命、体现责任

担当的试金石和 磨刀石，发挥专业

特长，主动对接 服务的村（社区），

严格落实长效服 务、创新服务、工

作日志、及时备 案等制度，在进一

步加强《传染病 防治法》《突发事件

应对法》《治安管 理处罚法》等法律

法规的宣传，引 导广大人民群众增

强法治意识、依法支持和配合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重点针对疫

情防控期间村（社区）群众的各种法律需求通过微信服务、电话

服务等多种形式使群众不出村（社区）即可享受到优质、便捷的

法律服务，极大地促进了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切实维护了社会和

谐稳定。 

 

恪尽职守发挥专长，法治护航疫情工作备受肯定 

法律服务团自成立以来，面对来势汹涌的疫情，面对纷繁复

杂的问题，面对党委政府的重托，面对人民群众的期盼，他们不

忘初心，不负使命，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律师，在发挥专长贡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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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智慧，深入一线 狙击疫情、捐款捐物

护航防控等方面， 无不贡献着他们的力

量，闪烁着他们的 身影，挥洒着他们的

汗水，同时也得到 了市委书记等各级领

导的充分肯定和 人民群众的广泛赞

誉。 

 

    有人曾问道“疫情汹涌，你们不害怕吗？”市律师协会会长、

法律服务团成员刘晓东回答道“充分发挥律师行业和广大党员在

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实法

律支撑和有力法治保障，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更是我们义不容辞

的责任。疫情一日不除，我们一步不退！”                       

    让我们一起努力，为防控新冠肺炎多出一份力！相信只要我

们坚定信心、同舟共济，全民动员、群防群控，一定能打赢这场

疫情防控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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